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18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確認案件： 

「新北市三芝區錫板段海尾小段5-1等10筆、16-1等4筆土地丁建變更案環境

影響說明書」修訂本第2次確認不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

製作修訂本，送交委員會會議確認。 

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遠東通數位園區(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3 次審查

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力、容受力進行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行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

審議事項執行，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令，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

責依法辦理。 

2 
應承諾取得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綠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綠色

採購相關資料。 

3 未來全區之污水量如無法配合公共下水道建設時程應有明確之規劃內容。

4 
施工期間（含運土車輛）之噪音、粉塵、交通等對鄰近學校、醫院、民眾

之影響應有具體減輕對策。 

5 停車位之規劃宜考量各區塊與停車場距離及檢討各專區之開挖深度。 

6 
各專區後續之開發行為，若達應實施環評認定標準者，仍應依規定辦理環

境影響評估。 

7 
有關遠東路延伸道 18 米道路供公眾通行部分仍請開發單位積極與教育部

協調。 

8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第 2 案、「美聯開發中和景平段 340 等 85 筆地號住商大樓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異

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本次變更戶數、棄土量、總樓地板面

積增加且空地面積減少，故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不同意變更。 
 
第 3 案、「麗寶建設板橋區新板段二小段 5 地號住商大樓新建工程第四次環境影

響差異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

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增加污水量及引進人口數部分請再補充說明。 

2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上午 13 時 10 分。 



「遠東通數位園區(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3 次

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

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力、容受力進行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行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

審議事項執行，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令，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

責依法辦理。 

2 
應承諾取得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綠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綠色

採購相關資料。 

3 未來全區之污水量如無法配合公共下水道建設時程應有明確之規劃內容。

4 
施工期間（含運土車輛）之噪音、粉塵、交通等對鄰近學校、醫院、民眾

之影響應有具體減輕對策。 

5 停車位之規劃宜考量各區塊與停車場距離及檢討各專區之開挖深度。 

6 
各專區後續之開發行為，若達應實施環評認定標準者，仍應依規定辦理環

境影響評估。 

7 
有關遠東路延伸道 18 米道路供公眾通行部分仍請開發單位積極與教育部

協調。 

8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污水量 3,817CMD，水量甚大，專一區三建築物有處理設施，其餘如無法

配合公共下水道建設時程時自行處理，其處理點及地點如何規劃宜說明。 

二、 土方量甚大，其清理與利用均與碳之排放或減量有關，建議可予檢討。 

三、 施工階段有噪音超過環境標準之可能，宜落實各項減量措施。 

四、 公園用地開挖率 25%，面積達 1,731m2，有無必要，請說明。 

五、 部分公共設施引用資料宜更新，如台灣省自來水公司、台灣省水區水體分

類及水質標準等，文字均宜修正。 

六、 圖 5-1 與圖 5-3 中各分區之配置應力求一致。 

七、 本次規劃將專一區的 522 席停車位移至停車場用地，其移轉量宜考量各區

塊與停車場的距離，酌予調整。 

八、 本基地位於醫院、學校及住宅區域之環繞範圍，噪音將成為重要之課題，

有關降低噪音之具體之措施及噪音超過時之停工機制宜預為規劃。 

九、 P.5-22 有關基地保水應於基地內具體列出其位置、使用材質、數量（面積）

及其效益。 

十、 為確保以人為本之週遭生活環境品質，本案引進人口數應承諾不超出都 

市計畫引進人口數 18,628 人。 

十一、 本案土方量較原環評多出約 48 萬方，達 141 萬餘方，其施工出土與運

送所造成之噪音、粉塵、交通等環境影響甚鉅，應有積極減量作為，尤

其本案標榜生態綠園區，應朝區內土方平衡外送努力。 

十二、 請考量利用停車場用地立體停車及其他建物之地面層停車來因應停車

需求增加，可降低地下開挖樓層與出土量。 

十三、 舊有建築拆除應納入綠色拆除工法。 

十四、 綠建築評估仍過於粗略，應儘量有明確量體設計以進行初評。 

十五、 附錄三-6 各個污水處理廠之流程（單元）之名稱與功能之一致性應再檢

視；質量平衡計算表示內容一致性亦再檢視。其餘各建物興建完成後若

無法納管，將自設污水處理設施，建議應將其相關規劃內容（含設置位

置、處理量、處理流程（單元、數量）功能分析及質量平衡計算等）加

以補充說明。 

十六、 P.7-29 表 7-22皆強調完工後各觀景點之影響皆往正面發展，但是表 7-18~

表 7-21 之評估值皆未加以呈現？另外，各表中，“輕度影響＂與“輕微

影響＂之差異為何？ 

十七、 本件開發單位有 4，但報告書內容將已完工之消防局，圖書館之人口、

污水量、雨水回收量、垃圾量、水電使用量等均予以排除，顯與環評應

視總量、全部評估之要求不同，應全部納入，不應區分已完工、未完工。 

十八、 P.5-20 非辦公室預估引進人口數 12,394 人所指為何？TPKA 現進駐人口



數為何？表 5-5 與 TPKA 交通評估量之人口不同，應釐清。 

十九、 建議應設噪音連續監測系統，以維護醫院及學校安寧。 

二十、 公共設施內有一變電所，目前與臺電建設期程如何? 

二十一、 遠東路延伸線有要開，但目前未開通，請說明原因。 

貳、民眾參與意見 

周勝考議員 

地方帶進一個產業很難得，希望能儘速通過，以降低失業率。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見） 

一、 本案審查意見回復表本局前次審查意見 4，未見答覆於報告書內容，如外部

交通改善措施表格化並註明預計改善完成時間及執行單位等，且查於報告

書回復對照表(審二-15)內敘明將於專章敘明，亦未見專章，請再補正。 

二、 審查意見回復表本局前次審查意見 5，本案報告書第一次審查時所提外部改

善措施「封閉亞東地下道」部分，仍未見於報告書內，另請規劃單位將評

估封閉前後之道路服務水準置於報告書內。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一、 依第二次審查會答覆說明及 P.5-13 資料尚未修正前次缺失，建請本案評估

單位修正。 

二、 另查消防局申請專用下水道列管資料，申請水量為 80CMD，非 83.5CMD。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次變更不涉及文化資產，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審議規範檢核表第 3 頁：檢討修正後之汽車停車位應為 4,881 席。 

二、 參附錄 A13-50 變電所區於縣都委會小組決議，變電所建議應儘量朝向地下

化設置；請補充說明目前規劃之設置方式。 

三、 依審二-15 載：「未來於各瓶頸路口及路段將申請交警…」，此仍屬外部成

本，建議由開發單位自行規劃及設置引導人員。 

四、 表 5-9 載：「本案除圖書館、消防局、醫療專區…其餘分區尚未有完整規劃」；

參圖 5-2 初步規畫各建築物之樓層資料，仍請開發單位補充明確細部設計

資料。 
 

 



「美聯開發中和景平段340等85筆地號住商大樓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

異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4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本次變更戶數、棄土量、總樓地板面積增加且空地面積

減少，故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不同意變更。 

肆、散會：上午 12 時 4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建築面積、棄土量、總樓地板面積等之增加均接近 10%，其變更之必要性宜

充分說明，其對環境之衝擊應以不超過原核定或承諾之範圍。 

二、 地下室開挖面積增加不大，深度也只增 3m，量體卻大幅增加，應檢附變更

前的各式建築規劃圖，以資比較。 

三、 綠建築獎勵的容積應再檢討。 

四、 本案設計空地面積減少且各項變更項目皆有增加（尤其規劃規模），就環境

影響、社會公益及審查效率而言，建請維持原核定規模之狀態。 

五、 本次變更為因應市場需求，朝小坪數規劃，但不應改變原容積率。 

六、 本次建築規劃由原來 1 棟變更為 2 棟，綠建築標章檢討其中部份標章如日

常節能、室內環境等須各棟檢討。 

七、 建議應在原核定之建蔽率及容積率下做變更為宜。 

八、 今建蔽率及容積率皆增加、戶數及棟數與總樓地板面積也都增加；相關的

環境影響差距頗大，是否適合以差異分析做變更？ 

九、 本件戶數增加 223 戶，且相關污染等數據均增加，對環境影響衝擊甚大，

依法應重作環評。 

十、 汽機車增加是否因為設機械停車位，請釐清。 

貳、民眾參與意見 

周勝考議員 

地主陳情，用 880%分配房子，地主要店面，容積減少部分地主要分攤，若在法

令許可上，請多幫地主。 

林秀惠議員 

以里民及地主來說，本案審查很久，容積也對他們不公平，今天容積減少，是

美聯開發減少或地主減少，都是不公平的，所以希望能給點機會。 

陳科名議員 

當地地主希望委員會能網開一面，爭取一些機會。 

新北市中和區景平里辦公處 

請加速審查。 

地主代表(白寶玉小姐) 
本案希望能原地原分發，若沒有分配好會造成很多糾紛。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見) 

一、 查本案交評目前尚未通過，另本次戶數增加為 565 戶，然基地附近路段服

務水準多為 E 級，附近道路無法負擔此量體產生之交通衝擊。 

二、 本次僅規劃設置汔車位 350 席，與本市都市設計審議原則一戶一汽車並不

一致。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次變更不涉及文化資產，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P2-3載土石方推估計算表之連續壁、地下室開挖面積及開挖率錯誤，與P2-5

所載資料不相符，應修正。 

二、 P3-19 載取得銀級綠建築候選證書，應修正為黃金級。 

三、 本次增加戶數且增設停車位，其施工、營運期間之環境及周邊交通衝擊明

顯增加，應再補充因應對策。 

四、 請補充本次變更開發量體之必要性。 

五、 原環說書審查結論之公告事項，應補充「開發單位執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結論及承諾事項申報表」。 

 



「麗寶建設板橋區新板段二小段 5 地號住商大樓新建工程第四次環境

影響差異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2 時 4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

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增加污水量及引進人口數部分請再補充說明。 

2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上午 13 時 10 分。 



附件 

壹、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見) 

本案報告書 2-17~18 頁，目前交通衝擊評估並無單位以「交通衝擊率」作為評估

指標呈現，請以服務水準評估表示。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次變更不涉及文化資產，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一、 原核備可納入公共污水道系統之相關資料未檢附供參。 

二、 污水量及人數計算請詳列。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P2-3 載 1~7F 各樓層排煙配置圖應為圖 2.4-1~2.4-7，請修正。 

二、 附錄六之表格 F應納入本次受處分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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